关于开展2011年知识产权法制
宣传周活动的通知
各学院、科技处、科研机构：

    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根据湛江市普法办《关于开展2011年知识产权法制宣传周活动的通知》（湛普办〔2011〕3号）以及省普法办有关文件的要求，为加强我校知识产权宣传工作，维护学校和师生权益，规范科研、教学和管理行为，现将我校开展2011年“知识产权法制宣传周”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11年4月20日至4月26日。 
二、活动安排
    宣传周活动主要分两个阶段进行，一是准备阶段(4月19日以前)，各相关单位进行筹备工作和前期宣传；二是实施阶段(4月20日一26日)，各相关单位（部门）通过网络、宣传栏、座谈会、专题讲座、知识竞赛等不同形式灵活进行。
    三、活动要求
    （一） 要充分认识到知识产权相关法规政策对我校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做好宣传发动工作，逐步提高教职工和学生掌握和使用知识产权法规政策的能力。

    （二）结合本单位部门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有针对性地组织学习和开展活动，力求实效。

    （三）宣传周活动结束后，请各单位（部门）将开展活动情况于2011年4月30日前将纸质（单位领导签字、盖章）、电子邮件（含宣传活动图片）报法规与质量管理处。（ E-mail:gdoufgc@163.com     电话：2396157） 

知识产权相关法规政策资料，可登录中国知识产权局网站（http://www.sipo.gov.cn/sipo/）以及中国知识产权网网站（http://www.cnipr.com/）进行查询。
                       
                                                                            二○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